
【科技处】 关于2017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政专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辽教办电〔2017〕212号） 

各教学单位及各部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及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对2017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安排部署，由省教育厅组织高校思想政治专题项目（以下简称“高校思政专项”）的申报，现将2017年度高校思政专项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年度高校思政专项申报，设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选项目四种类别（委托项目的申报另行通知）。申请人可依据项目指南确定的研究方向自行选择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自拟题目开展论证，也可依据本人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积累，自行确定选题论证申报。申报青年项目须在项目类别注明“青年项目”，不参评自选项目需在项目类别注明“不参评自选项目”，其他类别不必标注。项目类别将在项目评审环节，由评审专家按照《2017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申报公告》(东北新闻网权威发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依据项目论证质量和前期研究成果，统筹评审确定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选项目。
二、各类项目一般在1年内完成并提交结项申请，最长不超过2年完成。我校申报老师请于2017年9月13日将申报材料报送到科技处。
三、项目资助方式及额度：重点项目由省教育厅资助2万元，一般和青年项目由所在学校资助1万元，自选项目原则上没有资助经费。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通过评审获准立项后，省教育厅对项目经费落实情况实施检查。经检查合格，省教育厅给予获得立项的学校1:1资金奖补。课题组要严格按照《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使用项目经费。
四、本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课题的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重点项目除外）参加其他项目申请。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项目的申请。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未结项的项目负责人不可申报。青年项目申请人(包括课题组成员)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1982年9月后出生)。申请人须按《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要求认真填写新修订的申请书，交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定后统一报送。
五、申请人要如实填写申请材料，保证填写内容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即通报其工作单位，并取消申请人三年申报资格，如获准立项即予撤项。
六、本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申请书要按照公布的《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政专项）申报数据代码表(2017年度)》填写，申请所需材料(包括《课题指南》、《申请书》、《活页》、《代码表》、《汇总表》等)请从辽宁省教育厅门户网站或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网站下载。
七、课题评审全部实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方式进行。初评采用《活页》匿名评审方式进行，《活页》论证字数不超过七千字，要按《活页》中规定的方式列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八、各单位报送材料包括：审查合格的项目申请书一式2份和活页一式5份(A4纸印制左侧装订)，活页和申请书叠落夹在原件内；申请书、活页的Word电子文档，录入本单位各申请项目信息的《2017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Excel电子文档)。请各单位在报送申报材料时，务必将本单位申报的每项《申请书》(以项目负责人姓名命名)、《活页》(以“姓名-活页”方式命名)及本单位《申报汇总表》的电子文档通过电子邮箱(压缩为1个文件夹)统一发送，并在邮件主题中标明“某单位2017年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字样，并确保电子版与纸质申报材料完全一致。
九、本专项课题的结项工作仍由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负责。获准立项的课题研究成果(含阶段性成果)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申请免于鉴定：(1)成果刊发后，省级以上领导(含省级)作出批示；(2)成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正式发表；(3)重点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学术期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正式发表论文2篇以上(含2篇)，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自选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学术期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正式发表论文1篇以上(含1篇)；(4)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或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以上奖项(含二等奖)；(5)省级课题立项后，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6)成果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不宜公开，而质量和水平已得到有关部门认可。
十、不符合免于鉴定条件的，重点项目须在学术刊物正式发表论文5篇以上(含5篇)，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须正式发表论文4篇以上(含4篇)，自选项目须正式发表论文3篇以上(含3篇)，经专家评审鉴定和我厅审查合格后，可获准结项。以上论文发表时，须注明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字样及课题编号。结项鉴定审核不合格者，将限期修改完善，仍未合格者将作撤项处理。凡被撤项的项目负责人，两年后方可申请新项目。
十一、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鼓励研究机构与实际工作部门开展合作研究，鼓励跨学科、跨部门、跨单位的联合申报，多单位联合申报须确定一个责任单位和课题负责人。依据《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严格审核把关，对申请人的申报资格、申请书所填栏目的内容，特别是对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选题和论证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进行认真审核并签署明确意见，确保申报质量，特别是要减少同一选题重复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申报数量要服从质量，宁缺勿滥。申报材料由东北大学代收。
下载相关附件可登陆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首页学术研究（科研动态）。
我院科技处接收申报时间：学院科技处受理时间为9月14日下午2点前（庄河校区提前一天报送至李杨老师）。
联系电话：024-31919129
电子版发送邮箱：33141686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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